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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的答复

张志超委员：
    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快我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设的提案”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我区自2020年开始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截至2024年底，累计完成92个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，涉及1517栋楼、3483716平方米、 46180户居民。改造后，小区环境整体有所提升。一方面，设施短板基本补齐，改造小区全面实施了雨污分流，提升了供水、供电、网络、道路、供气等基础设施，全区老旧小区改造共建设雨污管网91公里，修整地面52万平方米，新增停车位3200余个，安装智慧停车充电桩150组，安装照明设施1700余盏。另一方面，小区环境明显改善，闲置场地改造成休闲绿地，融入城市文化、党建元素，配置邻里中心、体育健身设施等，共新增绿化面积4万余平方米，投入健身器材88套。同时，消防和安防设施得到完善，智慧小区建设同步开展，增加了视频监控、人脸识别、车闸、门卫室等设备，实现了小区环境和功能再提升。鉴于辖区内2000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符合改造政策老旧小区已基本完成改造，2000年12月31日至2005 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城区老旧小区已按照居民意愿程度完成部分改造，2025年根据区财政实际情况，我区不再实施老旧小区改造。
老旧小区不仅要改得好，更要管得好，按照“一次改造、长效管理”原则，我区对改造后的25个无物业小区由国有企业托底方式进行统一管理，印发采取“先试点后推广、先服务后收费”的模式，以不低于行业平均标准的要求提供物业服务，逐步健全物业长效管理机制。下步，将持续引导物业企业通过提高物业服务标准，让居民切实感受到物业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，按程序征求居民意见，提高物业收费标准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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